
各 國 管 理 團 體 費 率 整 理 表 

國

別 
瑞士 韓國 加拿大 日本 美國 香港 

管

理

團

體 

瑞士音樂著作

權協會（SUISA） 

瑞士視聽著作權

協會

（SUISSIMAGE） 

瑞士鄰接權協會

（SWISSPERFORM） 

韓國音樂著作

權協會

（KOMCA） 

韓國錄

音著作

集團

（KAPP） 

加拿大作曲

人、作者及

音樂發行人

協會

（SOCAN） 

加拿大鄰接

權管理團體

（NRCC）主要

管理錄音著作 

日本音樂著

作權協會

（JASRAC） 

美國作曲家、作家及出

版商協會（ASCAP） 

香港音像

版權有限

公司

（PPSEAL） 

費

率 

a. 廣告收入> 

7770 萬  

時,則以支

出之 9%為

權利金 

b. 年收入淨

值<7770

萬  時, 則

以支出之

9%為權利

金 

Ps:針對財力弱勢

廣播機構之優待:

倘若年收入不超

過 2167 萬時,

則上述之權利金

可以降低 10% 

【類；錄音著作】 

c. 廣告收入> 

7770 萬時,

則以支出之

2.7%為權利

金 

d. 年收入淨值

<7770 萬時, 

則以支出之

2.7%為權利

金 

音樂有線放送:

收聽費收入 * 

2% 

衛星業者放送:

去年度放送總

收入 * 50/100 * 

45/100(調整係

數) * 音樂使用

費率 * 音樂著

作物管理比率 

PS:調整係數:扣除

係數是要和使用

者協議後決定 

音樂使用費率: 

2010 年 0.7%    

2011 年 0.38%  

2012 年 1.0% 

沒有有

線放送

的費率 

當播送

SOCAN 管

理之著作,

少於 20%之

廣播時間

時,則支付

音樂廣播電

台廣告收入

之 1.5%。對

於其他音樂

廣播電台,

係年度收入

的第一個

3742 萬  

之 3.2%,其

他部分則為

4.4%。【類】 

年度廣告收

入的 3742 萬

或以下,則支

付 1.44% 

廣告營收超

過 3742 萬之

廣播電台則

支付 2.1%,低

音樂使用電

台則支付

0.75%。【類】 

有線音樂廣

播,為前一年

度之年收入

3% 

衛星廣播,為

前一年度之

年收入 2.25% 

無線電廣播電台:概括授

權【類】 

年收入>457 萬  , 則為

年收入總額的 1.615% 

或者 至少為調整後淨

利之 1% 

年收入<457 萬 , 則依下

列方式支付權利金： 

年收入 權利金 

< 152 萬  13707 

152 萬 -228 萬  24368 

228 萬 -304 萬  35027 

304 萬 -380 萬  44164 

380 萬 -456 萬  54824 
 

有線廣播

總收入的 

10-25% 


